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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节县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出让管理工作的通知

奉节府发〔2017〕93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

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管理，规范土地出让行为，维护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的土地市场秩序，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重

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管理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渝府发

〔2008〕119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出让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0〕11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就进一

步规范土地出让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土地招拍挂出让制度，凡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

地必须以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。禁止以合作开发、招商引资、历

史遗留问题等名义对应当实行招拍挂出让的土地采取协议出让

方式供应。

二、坚持规划先行。规划部门应依据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

确定建设用地范围，并提出规划条件，未取得规划条件的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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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对个别重点地区的重要地块出让，规

划部门可组织编制设计方案，县国土房管局带方案进行招拍挂。

三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插手干预土地招拍挂，禁止在房地

产开发用地招拍挂出让中设定有碍市场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条件。

四、严格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的定价程序，地价需经专

业评估，标底、起始价、起叫价或底价应由县土地供应会审委员

会集体决策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前，县国土房管局应严格

按规定评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，为集体决策确定土地

供应标底、起始价、起叫价或底价提供参考依据。土地供应后经

依法批准改变土地使用权性质、调整土地使用条件或权力限制条

件等情况发生土地增值，需要补缴地价款的，县国土房管局应按

《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印发〈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

地价确定〉规则的通知》（渝国土房管规发〔2016〕6 号）规定

评估或测算确定补缴金额。

五、严格按“净地”出让。土地出让前，存量的国有建设用

地要依法将地上建（构）筑物拆迁安置完毕，并注销原土地房屋

权属证书；新增建设用地应当依法实施完毕征地拆迁补偿安置。

六、严格土地供应前审查。重点对拟供应宗地是否符合“两

规”、拆迁完毕、权属清楚、符合建设项目准入等基本条件进行

审查。权属方面，由勘测定界单位依据规划部门出具的用地红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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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先行勘界，勘界完成出具报告交由县国土房管局对位置、面积、

坐标、权属性质、与其他权属宗地有无重合等情况进行审查。审

查合格的，国土部门拟定供应方案报县政府经政府常务会议审定

批准后方可供应。

七、不得以“招商引资”“旧城改造”“国有企业改制”等

各种名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，实行“零地价”，甚至“负地价”，

或者以土地换项目、先征后返、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

入。

八、严格地质灾害评估。拟出让地块属地质灾害中易发区及

以上的，应委托中介机构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并采取相应

的整治措施，土地出让时，应当对地块的地质灾害信息予以披露。

九、严格执行用途管控。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《限制用地项

目目录（2012 年本）》和《禁止用地项目目录（2012 年本）》的

相关规定，凡列入《限制目录》的建设项目，必须符合目录规定

条件方可依法办理相关手续；凡列入《禁止目录》的建设项目或

采取所列工艺技术、装备、规模的建设项目，不得办理相关手续。

十、严格土地供后监管。依托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，以

供地政策的落实和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的履行为重

点，通过信息公示、预警提醒、开竣工申报、现场核查、跟踪管

理、竣工验收、闲置土地查处等手段，实现对辖区内建设用地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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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开发利用的全程监管。

奉节县人民政府

2017 年 12 月 1 日


